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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第十届会议 
2011年 10月 11日至 13日，大韩民国昌原 
临时议程项目 4(a)、(b) 
关于衡量“战略”的战略目标 1、2和 3进展情况最佳方法的咨询意见 

拟订并执行与衡量“战略”的战略目标 1、2和 3相关的影响指标 

分析报告实体 2012年提交的报告中所载科学和技术信息以及利用相 
关科学结果的模式 

  关于衡量“战略”的战略目标 1、2 和 3 进展情况最佳方法

的咨询意见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提交的决定草案 

 缔约方会议， 

 铭记第 3/COP.8号决定中所通过的推进执行《荒漠化公约》十年战略规划和
框架(2008-2018年)(“战略”)，特别是科学技术网络的执行， 

 回顾“战略”的各项目标，特别是关于改进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的战略目

标 1、关于改进受影响生态系统的状况的战略目标 2 和关于通过有效执行《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产生全球效益的战略目标 3, 

 回顾第 3/COP.8 号决定第 10 段请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就“战略”的战略目标
1、2 和 3 的进展情况的最佳衡量方法向《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提供咨询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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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回顾第 17/COP.9 号决定请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在其各届会议上审查完善整
套已暂时通过的影响指标迭接进程的现状， 

 注意到 ICCD/CST(S-2)/7、ICCD/CST(S-2)/8 和 ICCD/CST(S-2)/INF.1 号文
件，以及 ICCD/CST(S-2)/9 号文件所载在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第二届特别会议上随
之提出的建议， 

 审查了有关完善战略目标 1、2、3 的整套影响指标的 ICCD/COP(10)/CST/2
号文件、关于受影响国家缔约方关于战略目标 1、2、3 的模板和报告准则的
ICCD/COP(10)/CST/3 号文件，以及关于初步分析缔约方和其他报告实体报告中
所载涉及战略目标 1、2、3 的资料的准则的 ICCD/COP(10)/CST/4-ICCD/ 
CRIC(10)/14号文件， 

 注意到关于完善战略目标 1、2 和 3 的整套影响指标的科学同行审评问题的
ICCD/COP(10)/CST/INF.1 号文件、关于完善战略目标 1、2 和 3 的整套影响指标
试点追踪工作问题的 ICCD/COP(10)/CST/INF.2 号文件，以及载有使用影响指标
衡量战略目标 1、2和 3的进展情况的方法指南的 ICCD/COP(10)/CST/INF.6号文
件， 

 还注意到关于涉及战略目标 1、2、3的、修订的《公约》执行情况业绩审评
和评估词汇表问题的 ICCD/COP(10)/CST/INF.9号文件， 

 注意到关于改进信息通报程序以及提交缔约方会议报告的质量和格式：有关

评估执行情况的迭接程序，包括业绩和影响指标、方法和报告程序的

第…/COP.10号决定， 

 赞赏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在完善关于战略目标 1、
2、3的整套影响指标的进程方面所做的工作， 

  完善关于战略目标 1、2、3 的整套影响指标 

 1.  决定以参与型科学同行审评进程中提出、载于 ICCD/COP(10)/CST/2 号
文件的核心原则为出发点，根据国家能力和国情，拟订关于完善整套影响指标及

相关方法的建议； 

 2.  请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在秘书处的支持下，继续为国家一级试点影响指标
追踪工作提供援助，并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报告所汲取的教训； 

 3.  决定设立一个不超过 15 名成员的特设技术专家咨询小组，其任务是使
科学界、国家联络点及科学和技术联络员在影响指标的完善以及影响监测和评估

方面的迭接、参与型贡献得以继续； 

 4.  请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团在秘书处的支持下，通过感兴趣的区域集团
与缔约方磋商，并依据响应公开征求专家的呼吁而提交的书面材料，遴选特设技

术专家咨询小组成员； 



ICCD/COP(10)/CST/L.1 

GE.11-70709 3 

 5.  请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团在秘书处的支持下，拟订特设技术专家咨询
小组的职权范围，包括成员构成和工作模式； 

 6.  决定责成特设技术专家咨询小组处理下列四项基本问题，供缔约方会议
第十一届会议审议： 

(a) 确定在实际操作上界划受影响地区的最佳科学方针，包括评价试

点追踪工作中如何进行这种界划； 

(b) 制订一种机制或框架，以鼓励缔约国确定全国和地方的相关影响

指标，并将这些指标纳入各自对全球影响评估的努力； 

(c) 以国情限制、科学审评的调查结果和通过受影响缔约国在试点追

踪工作和 2012 年报告进程中运用这些结论而汲取的教训为依据，进一步完
善已暂时通过的整套影响指标，从而确定一套最有意义的、全球适用并且经

济有效的影响指标； 

(d) 制订基于科学的方针，据以融合、分析和判读影响指标信息，使

得结合在一起的整套影响指标有可能生成可加以协调并用以形成区域和全球

基线评估的国家一级相关的信息 

 7.  决定特设技术专家咨询小组任期两年，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并在休会期
间通过电子方式寻求科学界、国家联络点及科学和技术联络员的意见； 

 8.  决定秘书处应向科学和技术委员会报告特设技术专家咨询小组所做的工
作，以期提出建议供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通过； 

 9.  呼吁加强参与荒漠化监测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以期更好地支
持受影响缔约国在《荒漠化公约》框架内报告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方面的指

标情况； 

 10.  请缔约方和感兴趣并有能力的组织提供自愿捐款，支持试点追踪工作
以及特设技术专家咨询小组； 

  战略目标 1、2、3 影响指标的报告 

 11.  决定暂时通过 ICCD/COP(10)/CST/3 号文件所载两项强制性影响指标的
报告模板草案，并委托秘书处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之后以影响指标试点追踪

工作的结论和建议为基础完善模板草案，供受影响缔约国在 2012–2013年报告和
审评进程中使用； 

 12.  请秘书处以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提供 ICCD/COP(10)/CST/INF.6 号
文件所载关于两项强制性影响指标及其相关度量报告的方法学指南，以及

ICCD/COP(10)/CST/INF.9号文件所载词汇表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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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并请秘书处以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提供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暂
时接受、但视为可供纳入受影响国家报告的备选项目的其余影响指标的现有通用

模板； 

 14.  请受影响缔约国在现有能力和需要范围内为 2012–2013 年报告和审评
进程使用已获暂时接受的整套影响指标及衡量这些指标的度量/替代指标，以帮
助确定一套最有意义的、全球适用并且经济有效的影响指标； 

 15.  请受影响缔约国在向缔约方会议报告时参照使用 ICCD/COP(10)/ 
CST/INF.9 号文件所载术语和定义； 

 16.  鼓励有能力的受影响缔约国使用额外的影响指标，只要这样的指标符
合衡量在战略目标 1、2、3范围内开展的活动影响的基础逻辑。 

 

 

     
 


